
蔡甸区政策公众指南

政策名称
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公共服

务平台房屋租金减免

支持标准

对承租区属国有企业房屋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

商户，免收 1 月份租金、缓收 2-4 月份租金，有

效期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。

适用对象

承租区属国有企业房屋（含委托区属国有企业经

营的行政事业单位房屋）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

户

办理流程

（一）承租区属国有企业房屋的小微企业和个体

工商户向区属国有企业提交申请；

（二）承租户向国有企业提交相关证明材料；

（三）区属国有企业对相关材料进行审核；

（四）对符合政策适用对象的承租户免收 1 月份

租金、缓收 2-4 月份租金。

受理/咨询

部门
各蔡甸区区属国有企业资产经营部

联系人及

联系方式

区城投集团 刘可望 69600058

经开投公司 陈礼靖 69845855

区生态集团 桂 杨 69110991



中法投公司 周 钊 69111087

区国资公司 杨 涛 84949766

政策依据
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推动经

济高质量发展政策措施的通知

备 注



蔡甸区政策公众指南

政策名称
《区财政局关于做好2023年行政事业单位房屋租

金减免工作的通知》

适用对象
2023 年承租蔡甸区行政事业单位房屋的服务业小

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(以下简称小微企业)

支持标准 2023 年度区级行政区域内的小微企业，免收 1 月

份租金、缓收 2-4 月份租金。

办理流程

（一）行政事业单位申报。各行政事业单位在全

面清理出租房屋、主动对接承租企业的基础上，

填报《2023 年行政事业单位房屋租金减免申请审

批表》，上报主管部门。

（二）主管部门审批。主管部门对各单位报送的

审批表和相关材料进行审核，签署审批意见。

（三）签订减免协议。收到主管部门批复意见后，

行政事业单位与房屋承租人签订房屋租金减免补

充协议，并将相关情况反馈主管部门。

（四）报备财政部门。主管部门汇总下属行政事

业单位租金减免情况，填报《2023 年行政事业单

位房屋租金减免备案表》，每月 20 日前报区财政



局备案。

受理/咨

询部门

武汉市蔡甸区财政局产业发展科（资产管理科）

联系人及

联系方式

邵代鹏 69845617

政策依据

1.《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》(工信部联企业

(2011]300 号)

2.《统计上大中小微企业划分办法(2017)》(国统字

(2017]213 号)

3.《关于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

的政策措施》(武政规〔2023〕5 号)

备注



蔡甸区政策公众指南

政策名称 国有企业房屋租金减免

支持标准

对承租区属国有企业房屋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

商户，免收 1 月份租金、缓收 2-4 月份租金,有

效期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。

适用对象

承租区属国有企业房屋（含委托区属国有企业经

营的行政事业单位房屋）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

户

办理流程

（一）承租区属国有企业房屋的小微企业和个体

工商户向区属国有企业提交申请；

（二）承租户向国有企业提交相关证明材料；

（三）区属国有企业对相关材料进行审核；

（四）对符合政策适用对象的承租户免收 1 月份

租金、缓收 2-4 月份租金。

受理/咨询

部门
各蔡甸区区属国有企业资产经营部

联系人及

联系方式

区城投集团 刘可望 69600058

经开投公司 陈礼靖 69845855

区生态集团 桂 杨 69110991

中法投公司 周 钊 69111087

区国资公司 杨 涛 84949766



政策依据
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推动经

济高质量发展政策措施的通知

备 注



蔡甸区政策公众指南

政策名称
蔡甸区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实施办

法（蔡政规【2021】4 号）

适用对象
初次入驻市级及以上科技孵化器、众创空间、小

微科创园等创新载体的科技型企业

支持标准

按照最长 24 个月，最高不超过 15 元／月•平方米

的标准给予房租补贴，单个项目补贴金额不超过

20 万元。

办理流程

（一）众创孵化载体组织孵化企业填报《蔡甸区

在孵创新型企业房租补贴申请表》及相关证明材

料报区科经局。

（二）区科经局对报送资料进行审核，无异议后

直接对企业拨付相关租金补贴。

受理/咨

询部门
武汉市蔡甸区科学技术和经济信息化局科技管理

科



联系人及

联系方式
魏植成 69843368

政策依据

1.《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湖北省激励企业

开展研究开发活动暂行办法的通知》(鄂政办发

〔2017〕6 号)

2. 《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全市开发区创新提升打

造改革开放新高地的意见》（武政规〔2020〕15

号)

备 注


